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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具有资源丰富、发电利用小时数相对较高、技术相对高端的特点，是新能源发展的前沿领域，是我省可再生能源中最具规模化发展潜力的领域。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家《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广东省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等相关规划，结合我省海上风电发展实际，对2012年印发的《广东省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进行修编，制定《广东省海上风电发展规划（2017-2030年)（修编）》。规划年限为2017年到2030年，近期至2020年，远期至2030年。规划范围包括离岸距离不少于10公里、水深50米内的近海海域。
一、发展基础

（一）资源条件。

我省拥有4114公里海岸线和41.93万平方公里辽阔海域，港湾众多，岛屿星罗棋布。沿海处于亚热带和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冬、夏季季候风特征十分明显。冬季风出现在11月到翌年3月，沿海被大陆性极地冷高压控制，盛行偏北风，气流比较干冷；夏季风发生在4月到10月，受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影响，盛行偏南风，气流比较湿暖。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形成了我省特殊的风能资源分布特点，全省近海海域风能资源理论总储量约为1亿千瓦，实际可开发容量需综合考虑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生态保护、港口通航、海底光缆及油气管道布置、军事设施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确定。

我省沿海海面100米高度层年平均风速可达7米/秒以上，并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在离岸略远的粤东海域，年平均风速可达8-9米/秒或以上；有效风能密度大于等于200瓦/平方米的等值线平行于海岸线，沿海岛屿的风能密度在300瓦/平方米以上，粤东海域甚至可到750瓦/平方米。粤东海域风功率密度等级可达5-6级，粤西、珠三角海域为3-4级，呈现出自东向西递减、自近岸向海中递增的趋势。全省海域大于等于3米/秒的风速全年出现时间约7200-8200小时，有效风力出现时间百分率可达82%-93%，可利用有效风速小时数较高。风向频率和风能密度的方向分布主要集中在NNE（东北偏北）～ENE（东北偏东）方向上。综合湍流强度、强风湍流强度(≧15米/秒)和主导风向湍流强度(NNE～ENE)一般不超过0.10，湍流强度较低。我省沿海平均风速较大，风功率密度和风能利用小时数较高，湍流强度较低，风能资源丰富、品质较好。

同时，我省也是我国热带气旋影响最为频繁的省份，登陆的热带气旋超过登陆我国热带气旋总数的40%。热带气旋对海上风电场有利有弊，当热带气旋的风速较低时，会带来很好的满负荷发电收益；当强烈热带气旋风速较高时会对风电机组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海上风电开发建设应予以足够重视。

（二）发展环境。

1.发展现状。

全球能源转型的基本趋势是实现化石能源体系向低碳能源体系的转变，最终进入以新能源为主的绿色低碳能源时代。《巴黎协定》签约国中90%以上的国家都设定了新能源发展目标，尤其是欧洲，已将海上风电作为新能源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截至2016年，全世界建成海上风电装机容量1438万千瓦，其中英国516万千瓦，德国411万千瓦，逐步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亚洲和北美快速跟进的格局。预计到2020年底，全球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可达4000万千瓦。“十二五”时期，我国新能源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海上风电是其中的重要领域。国家组织沿海各省（市）编制海上风电发展规划，推动试点示范项目建设，制定了海上风电标杆电价、全额保障收购等政策体系，积极推动海上风电发展。截至2016年底，全国建成海上风电装机容量148万千瓦，其中江苏112万千瓦、上海30万千瓦、福建6万千瓦。

“十二五”以来，我省有序推进海上风电开发。2016年我省首个海上风电示范项目——珠海桂山海上风电项目12万千瓦获核准开工建设，目前还有一批海上风电项目正在推进前期工作。但由于各方对发展海上风电的认识不统一，以及海上风电开发成本较高等原因，我省“十二五”期间海上风电开发未达预期，总体进展缓慢,离2012年国家能源局批复的《广东省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明确的目标任务差距较大。

2.机遇与挑战。
    ——发展机遇

全球能源转型为海上风电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当前，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与常规能源的清洁低碳化将是能源发展的基本趋势，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主流方向。全球海上风电发展已进入新阶段。    

    宏观政策环境为海上风电产业提供了发展机遇。我省是能源消费大省，能源结构仍以煤、油等化石能源为主，面临巨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发展海上风电等新能源是我省能源结构优化转型的迫切要求。《国家能源局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我省到2020年全社会用电量中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比重达到7%（我省2016年的占比只有1.9%），为实现该目标，我省必须加快发展海上风电等可再生能源。
    电力体制改革为海上风电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构建现代竞争性电力市场，逐步放开发用电计划、建立优先发电制度。在新的电力体制条件下，扩大可再生能源消纳市场，有利于风电等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和公平参与市场交易。

    ——面临挑战

    经济性是制约海上风电发展的重要因素。与传统的化石能源电力相比，海上风电的发电成本仍较高，项目单位千瓦投资约2万元。目前我国近海风电实行统一电价0.85元/千瓦时，一些风能资源相对差的海域预期投资收益不甚理想。
海上风电对设备和施工技术要求较高。海上风电机组需要攻克抗台风、防盐雾腐蚀等技术挑战，且海上风电施工需要专业施工队伍和施工船舶，对施工有较高的要求。

海上风电涉及面广导致前期工作时间较长。海上风电项目选址和建设涉及海洋、海事、航运、军事等多方面，选址和建设不确定因素多，程序相对复杂，前期工作需时较长。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遵循能源发展“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发展战略，顺应全球能源转型大趋势，加快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合理规划布局我省海上风电场址，近期重点开发建设近海浅水区海上风电，根据海上风电技术发展水平逐步合理开发近海深水区海上风电，实现海上风电规模化、集约化、可持续开发，努力提高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在全省全社会用电量中的比重。积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以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带动风电装备及服务业发展，以龙头企业为依托实现全产业链发展，将我省海上风电产业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

（二）基本原则。

1. 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支持综合实力强、有开发经验的风电开发企业参与我省海上风电开发。省发展改革、海洋与渔业等部门要提前介入、主动作为，简化审批程序，创新监管方式，落实扶持政策，及时研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促进资源要素高效配置，实现海上风电快速发展。

2．坚持规模化与集约化开发相统一。

规模化开发海上风电，对已开展测风等前期工作的项目，鼓励通过与综合实力较强的企业组建联合体等方式实现资源优化整合；对尚未配置的场址资源，选取综合实力强的企业集中连片开发，打造若干个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 集约化开发海上风电，合理布局、统一规划、共建共用陆上集控中心、运营维护基地、送出工程等公用基础设施，降低海上风电工程总体造价，节约、集约使用海域和岸线资源。

3．坚持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有效衔接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生态红线、海岛保护规划、沿海航道规划、锚地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军事设施布局等相关方面，统筹考虑开发强度和资源承载能力，合理布局、有序开发海上风电。落实建设运营过程中的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措施，实现海洋开发和海洋保护双赢。

4．坚持资源开发与产业发展相促进。

通过海上风能资源规模化开发，带动风电产业和装备制造骨干企业做强、做大，提高海上风电产业研发制造水平和系统集成能力。通过风电技术进步、装备制造水平和服务能力提高，更好地支撑海上风电规模化发展。

（三）发展目标。

 ——到2020年底，开工建设海上风电装机容量1200万千瓦以上，其中建成投产200万千瓦以上，初步建成海上风电研发、装备制造和运营维护基地，设备研发、制造和服务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到2030年底，建成投产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约3000万千瓦，形成整机制造、关键零部件生产、海工施工及相关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海上风电产业体系，海上风电设备研发、制造和服务水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我省海上风电产业成为国际竞争力强的优势产业之一。

三、场址布局

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工作大纲的通知》和《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合理布局海上风电场址。

（一）布局原则。
1．风能资源条件良好。100米高度年平均风速大于7.5米/秒，年平均风功率密度≥400瓦/平方米，主导风向频率在30%以上且比较稳定的海区。
2．满足“双十”要求。海上风电场址原则上应布局在离岸不少于10公里、滩涂宽度超过10公里时水深不得少于10米的海域。
3. 集约节约用海。单个海上风电场规划装机容量根据风电场外缘边线包络海域面积按照每10万千瓦16平方公里以内确定。

4．避开重要、敏感、脆弱生态区域以及划定的海洋生态红线限制区域。场址布局应符合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等，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满足环境和生态保护要求，禁止开发利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限制区域和无居民海岛，避开航道、锚地和禁航区，避开通信、电力、油气等海底管线的保护范围以及军事设施涉及的范围。严格限制无居民海岛风电建设。
5．规模化开发。场址应具备成片开发的条件，可以利用共用施工基地和运维基地，避免零散开发。陆上设施功能布局和用地安排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岸线规划等。

6．并网条件较好。场址尽量靠近合适电压等级的变电站或电网，送出海缆距岸较近，规划容量较大的海上风电场送出海缆路由应相对集中。 

（二）布局规划。

根据风能资源分布情况，综合考虑建设条件、产业基地配套和项目经济性等因素，全省规划海上风电场址23个，总装机容量6685万千瓦。包括：近海浅水区（35米水深以内）海上风电场址15个，装机容量985万千瓦，其中粤东海域415万千瓦，珠三角海域150万千瓦，粤西海域420万千瓦；近海深水区（35-50米水深）规划海上风电场址8个，装机容量5700万千瓦，分布在粤东、粤西海域。近海深水区场址主要作为我省海上风电远期开发建设储备场址，待相关技术成熟、开发建设成本下降后合理推进开发。
1. 近海浅水区。
——粤东海域

粤东海域作为我省风能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发展海上风电潜力巨大，是我省海上风电重点规划发展区域，共规划海上风电场址7个，装机容量415万千瓦。具体情况如下：

（1）汕头洋东海上风电场。
汕头洋东海上风电场位于汕头市南澳岛东南海域，场址最近端距离南澳岛10公里，最远端距离南澳岛20公里。场址用海面积40平方公里，水深在26-32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25万千瓦。

（2）汕头勒门海上风电场。
汕头勒门海上风电场位于汕头市南澳岛南面，濠江区达濠东面海域，场址最近端距离南澳岛12公里，最远端距离达濠岛25公里。场址中间预留间距1.5公里的小型船舶通道。场址用海面积112平方公里，水深在16-29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70万千瓦。
（3）汕头海门海上风电场。
汕头海门海上风电场位于汕头市海门镇南面海域，因欧亚光缆分割成三部分，分别是海门场址一、场址二和场址三，场址间距4公里，场址最近端距离陆岸约20公里，最远端距离陆岸45公里。场址用海面积144平方公里，水深在30-35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90万千瓦。

（4）揭阳靖海海上风电场。
揭阳靖海海上风电场位于揭阳市靖海镇东南海域，场址最近端距离靖海镇陆岸20公里，最远端距离陆岸30公里。场址用海面积24平方公里，水深31-35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15万千瓦。

（5）揭阳神泉海上风电场。
揭阳神泉海上风电场位于揭阳市神泉镇南面海域，场址最近端距离神泉镇陆岸25公里，最远端距离陆岸35公里。场址用海面积120平方公里，水深32-37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75万千瓦。

（6）汕尾后湖海上风电场。
汕尾后湖海上风电场位于汕尾市湖东至甲子镇一线南面海域，场址最近端距离陆岸10公里，最远端距离陆岸14公里。场址用海面积80平方公里，水深23-27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50万千瓦。

（7）汕尾甲子海上风电场。
汕尾甲子海上风电场位于汕尾市后湖海上风电场南面海域，场址最近端距离陆岸25公里，最远端距离陆岸35公里。场址用海面积144平方公里，水深30-35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90万千瓦。

表1      粤东近海浅水区规划场址情况表

	序号
	所属
地市
	场址
名称
	用海面积

（平方公里）
	规划容量

（万千瓦）
	角点
	北纬（度分秒）
	东经（度分秒）

	1
	汕头市
	洋东海上风电场
	40
	25
	1
	23°23′45.60″
	117°13′44.40″

	
	
	
	
	
	2
	23°25′37.20″
	117°18′10.80″

	
	
	
	
	
	3
	23°23′16.80″
	117°20′06.00″

	
	
	
	
	
	4
	23°21′36.00″
	117°18′03.60″

	2
	
	勒门海上风电场（场址一）
	56
	35
	1
	23°17′56.40″
	117°1′08.40″

	
	
	
	
	
	2
	23°17′56.40″
	117°5′20.40″

	
	
	
	
	
	3
	23°14′49.20″
	117°5′20.40″

	
	
	
	
	
	4
	23°14′49.20″
	116°58′19.20″

	
	
	勒门海上风电场（场址二）
	56
	35
	1
	23°13′58.80″
	116°57′36.00″

	
	
	
	
	
	2
	23°13′58.80″
	117°7′12.00″

	
	
	
	
	
	3
	23°13′22.80″
	117°8′24.00″

	
	
	
	
	
	4
	23°11′34.80″
	117°3′25.20″

	
	
	
	
	
	5
	23°13′08.40″
	116°56′49.20″

	3
	
	海门海上风电场（场址一）
	96
	60
	1
	23°0′48.96″
	116°49′01.20″

	
	
	
	
	
	2
	22°52′55.20″
	116°55′58.80″

	
	
	
	
	
	3
	22°51′05.04″
	116°50′53.52″

	
	
	
	
	
	4
	23°0′07.92″
	116°48′27.36″

	
	
	海门海上风电场（场址二）
	32
	20
	1
	22°50′20.40″
	116°48′51.48″

	
	
	
	
	
	2
	22°49′54.84″
	116°47′41.64″

	
	
	
	
	
	3
	22°58′13.44″
	116°46′44.04″

	
	
	
	
	
	4
	22°57′09.36″
	116°45′46.08″

	
	
	海门海上风电场（场址三）
	16
	10
	1
	22°49′10.20″
	116°45′39.60″

	
	
	
	
	
	2
	22°48′57.24″
	116°45′04.32″

	
	
	
	
	
	3
	22°55′15.96″
	116°44′03.48″

	
	
	
	
	
	4
	22°54′28.44″
	116°43′20.28″

	4
	揭阳市
	靖海海上风电场
	24
	15
	1
	22°48′08.28″
	116°42′51.12″

	
	
	
	
	
	2
	22°47′30.12″
	116°41′07.08″

	
	
	
	
	
	3
	22°50′55.68″
	116°40′08.04″

	
	
	
	
	
	4
	22°52′34.32″
	116°41′37.32″

	5
	
	神泉海上风电场
	120
	75
	1
	22°44′38.40″
	116°30′50.40″

	
	
	
	
	
	2
	22°43′37.20″
	116°31′12.00″

	
	
	
	
	
	3
	22°35′24.00″
	116°13′01.20″

	
	
	
	
	
	4
	22°39′54.00″
	116°13′01.20″

	
	
	
	
	
	5
	22°42′14.40″
	116°20′34.80″

	
	
	
	
	
	6
	22°40′58.80″
	116°21′03.60″

	6
	汕尾市
	后湖海上风电场
	80
	50
	1
	22°46′49.44″
	116°13′02.64″

	
	
	
	
	
	2
	22°45′25.20″
	116°13′02.64″

	
	
	
	
	
	3
	22°39′25.20″
	115°54′10.80″

	
	
	
	
	
	4
	22°40′41.16″
	115°53′00.96″

	
	
	
	
	
	5
	22°44′18.60″
	116°3′47.52″

	
	
	
	
	
	6
	22°43′38.64″
	116°6′30.60″

	7
	
	甲子海上风电场
	144
	90
	1
	22°39′54.00″
	116°13′01.20″

	
	
	
	
	
	2
	22°35′24.00″
	116°13′01.20″

	
	
	
	
	
	3
	22°30′39.60″
	116°2′38.40″

	
	
	
	
	
	4
	22°36′39.60″
	116°2′38.40″

	合计
	664
	415
	
	
	


   注：场址实际建设装机容量根据具体工程技术论证确定。

——珠三角海域 

珠三角海域周边集中了我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海上风电消纳优势明显，共规划海上风电场址3个，装机容量150万千瓦。具体情况如下：

（1）惠州港口海上风电场。
惠州港口海上风电场位于惠州市港口镇南面海域，场址最近端距离港口镇陆岸24公里，最远端距离陆岸38公里。场址用海面积160平方公里，水深31-39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100万千瓦。

（2）珠海桂山海上风电场。
珠海桂山海上风电场位于珠海市万山区三角岛东侧海域，场址最近端距离珠海市陆岸13公里，最远端距离陆岸22公里。场址用海面积32平方公里，水深5-9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20万千瓦。
（3）珠海金湾海上风电场。
珠海金湾海上风电场位于珠海市三灶岛东南面海域，场址最近端距离三灶岛、高栏岛陆岸10公里，最远端距离陆岸16公里。场址用海面积48平方公里，水深12-19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30万千瓦。

表2       珠三角近海浅水区规划场址情况表

	序号
	所属
地市
	场址
名称
	用海面积

（平方公里）
	规划容量

（万千瓦）
	角点
	北纬（度分秒）
	东经（度分秒）

	1
	惠州市
	港口海上风电场
	160
	100
	1
	22°20′49.20″
	115°1′26.40″

	
	
	
	
	
	2
	22°14′24.00″
	115°1′26.40″

	
	
	
	
	
	3
	22°14′24.00″
	114°51′57.60″

	
	
	
	
	
	4
	22°17′38.40″
	114°50′38.40″

	
	
	
	
	
	5
	22°19′12.00″
	114°53′24.00″

	2
	珠海市
	桂山海上风电场
	32
	20
	1
	22°9′46.44″
	113°45′19.08″

	
	
	
	
	
	2
	22°5′19.68″
	113°45′29.16″

	
	
	
	
	
	3
	22°5′21.84″
	113°42′59.76″

	
	
	
	
	
	4
	22°6′25.56″
	113°41′48.84″

	
	
	
	
	
	5
	22°7′36.12″
	113°41′48.48″

	
	
	
	
	
	6
	22°10′27.48″
	113°43′38.28″

	3
	
	金湾海上风电场
	48
	30
	1
	21°56′31.20″
	113°28′48.00″

	
	
	
	
	
	2
	21°55′26.40″
	113°29′27.60″

	
	
	
	
	
	3
	21°52′22.80″
	113°27′32.40″

	
	
	
	
	
	4
	21°52′22.80″
	113°22′58.80″

	
	
	
	
	
	5
	21°54′03.60″
	113°22′58.80″

	合计
	240
	150
	
	
	


   注：场址实际建设装机容量根据具体工程技术论证确定。

    ——粤西海域 

粤西海域风资源分布受陆岸影响大，北部湾海域风能资源一般，雷州半岛以东海域风能资源较好，受珠江口泥沙迁移和沉积影响，水深变化较缓，具备成规模开发海上风电的地质条件， 共规划海上风电场址5个，装机容量420万千瓦。具体情况如下：

（1）阳江南鹏岛海上风电场。
阳江南鹏岛海上风电场位于阳江市南鹏岛南面海域，场址最近端距离阳江市陆岸20公里，最远端距离陆岸40公里。场址用海面积112平方公里，水深21-30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70万千瓦。
（2）阳江沙扒海上风电场。
阳江沙扒海上风电场位于阳江市沙扒镇南面海域，场址最近端距离沙扒镇陆岸12公里，最远端距离陆岸35公里。场址用海面积368平方公里，水深23-30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230万千瓦。

（3）湛江外罗海上风电场。
湛江外罗海上风电场位于湛江市外罗镇东面海域，场址最近端距离外罗镇陆岸10公里，最远端距离陆岸20公里。场址用海面积64平方公里，水深19米以内，规划装机容量40万千瓦。

（4）湛江新寮海上风电场。
湛江新寮海上风电场位于湛江市新寮岛东北面海域，场址最近端距离新寮镇陆岸10公里，最远端距离陆岸16公里。风电场场址范围涉海面积32平方公里，水深6-9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20万千瓦。
（5）湛江徐闻海上风电场。
湛江徐闻海上风电场位于湛江市外罗镇东面海域，场址最近端距离外罗镇陆岸20公里，最远端距离陆岸35公里。场址用海面积96平方公里，水深5-21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60万千瓦。

表3      粤西近海浅水区规划场址情况表

	序号
	所属
地市
	场址

名称
	用海面积

（平方公里）
	规划容量

（万千瓦）
	角点
	北纬（度分秒）
	东经（度分秒）

	1
	阳江市
	南鹏岛海上风电场
	112
	70
	1
	21°30′25.20″
	112°17′06.00″

	
	
	
	
	
	2
	21°23′02.40″
	112°17′06.00″

	
	
	
	
	
	3
	21°21′10.80″
	112°10′01.20″

	
	
	
	
	
	4
	21°30′25.20″
	112°10′01.20″

	2
	
	沙扒海上风电场
	368
	230
	1
	21°22′37.20″
	111°39′54.00″

	
	
	
	
	
	2
	21°13′12.00″
	111°39′54.00″

	
	
	
	
	
	3
	21°13′12.00″
	111°27′10.80″

	
	
	
	
	
	4
	21°22′26.40″
	111°27′10.80″

	3
	湛江市
	外罗海上风电场
	64
	40
	1
	20°38′02.40″
	110°39′21.60″

	
	
	
	
	
	2
	20°36′07.20″
	110°40′15.60″

	
	
	
	
	
	3
	20°31′55.20″
	110°38′52.80″

	
	
	
	
	
	4
	20°31′38.64″
	110°36′36.72″

	
	
	
	
	
	5
	20°33′46.08″
	110°35′40.92″

	
	
	
	
	
	6
	20°35′34.80″
	110°34′31.80″

	4
	
	新寮海上风电场
	32
	20
	1
	20°44′51.36″
	110°35′04.92″

	
	
	
	
	
	2
	20°40′19.56″
	110°34′58.08″

	
	
	
	
	
	3
	20°41′07.80″
	110°33′06.84″

	
	
	
	
	
	4
	20°44′17.16″
	110°31′10.20″

	
	
	
	
	
	5
	20°44′51.36″
	110°31′10.20″

	5
	
	徐闻海上风电场
	96
	60
	1
	20°39′32.40″
	110°47′31.20″

	
	
	
	
	
	2
	20°31′37.20″
	110°47′31.20″

	
	
	
	
	
	3
	20°31′44.40″
	110°42′28.80″

	
	
	
	
	
	4
	20°36′28.80″
	110°43′55.20″

	
	
	
	
	
	5
	20°39′32.40″
	110°42′25.20″

	合计
	672
	420
	
	
	


注：场址实际建设装机容量根据具体工程技术论证确定。
近海深水区。
——粤东海域

在水深35-50米之间的海域共规划海上风电场址6个，装机容量5000万千瓦。具体情况如下：

（1）粤东近海深水场址一。
场址最近端距离陆岸25公里，最远端距离陆岸40公里。场址用海面积368平方公里，水深35-40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230万千瓦。

（2）粤东近海深水场址二。
场址最近端距离陆岸48公里，最远端距离陆岸85公里。场址用海面积2272平方公里，水深40-50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1420万千瓦。

（3）粤东近海深水场址三。
场址最近端距离陆岸60公里，最远端距离陆岸120公里。场址用海面积1200平方公里，水深40-50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750万千瓦。

粤东近海深水场址四。

场址最近端距离陆岸60公里，最远端距离陆岸150公里。场址用海面积864平方公里，水深40-50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540万千瓦。
粤东近海深水场址五。

场址最近端距离陆岸60公里，最远端距离陆岸160公里。场址用海面积1056平方公里，水深40-50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660万千瓦。
粤东近海深水场址六。

场址最近端距离陆岸62公里，最远端距离陆岸170公里。场址用海面积2240平方公里，水深40-50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1400万千瓦。

表4     粤东近海深水区规划场址情况表

	场址
名称
	用海面积

（平方公里）
	规划容量

（万千瓦）
	角点
	北纬（度分秒）
	东经（度分秒）

	粤东近海深水场址一
	368
	230
	1
	22°43′37.20″
	116°31′12.00″

	
	
	
	2
	22°38′20.40″
	116°32′52.80″

	
	
	
	3
	22°28′30.00″
	116°2′38.40″

	
	
	
	4
	22°30′39.60″
	116°2′38.40″

	粤东近海深水场址二
	2272
	1420
	1
	22°34′26.40″
	116°46′55.20″

	
	
	
	2
	22°14′06.00″
	116°51′32.40″

	
	
	
	3
	22°13′01.20″
	115°56′16.80″

	
	
	
	4
	22°14′24.00″
	115°45′54.00″

	粤东近海深水场址三
	1200
	750
	1
	22°42′54.00″
	117°2′49.20″

	
	
	
	2
	22°21′32.40″
	117°19′48.00″

	
	
	
	3
	22°14′34.80″
	117°0′43.20″

	
	
	
	4
	22°37′04.80″
	116°54′39.60″

	粤东近海深水场址四
	864
	540
	1
	22°48′32.40″
	117°9′28.80″

	
	
	
	2
	22°18′57.60″
	117°46′30.00″

	
	
	
	3
	22°17′24.00″
	117°34′30.00″

	
	
	
	4
	22°46′26.40″
	117°6′54.00″

	粤东近海深水场址五
	1056
	660
	1
	22°52′08.40″
	117°14′09.60″

	
	
	
	2
	22°24′25.20″
	117°59′31.20″

	
	
	
	3
	22°20′06.00″
	117°48′46.80″

	
	
	
	4
	22°49′48.00″
	117°11′16.80″

	粤东近海深水场址六
	2240
	1400
	1
	23°6′43.20″
	117°34′08.40″

	
	
	
	2
	22°26′20.40″
	118°8′20.40″

	
	
	
	3
	22°24′46.80″
	118°3′18.00″

	
	
	
	4
	22°54′03.60″
	117°15′39.60″

	合计
	8000
	5000
	
	
	


注：场址实际建设装机容量根据具体工程技术论证确定。
——粤西海域

在水深35-50米之间的海域共规划海上风电场址2个，装机容量700万千瓦。具体情况如下：

（1）阳江近海深水场址一。
场址位于阳江市沙扒镇南面海域，场址最近端距离陆岸45公里，最远端距离陆岸82公里。场址用海面积800平方公里，水深35-50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500万千瓦。

（2）阳江近海深水场址二。
场址位于阳江市南鹏岛南面海域，场址最近端距离陆岸55公里，最远端距离陆岸82公里。场址用海面积320平方公里，水深40-50米之间，规划装机容量200万千瓦。

表5     粤西近海深水区规划场址情况表

	场址
名称
	用海面积

（平方公里）
	规划容量

（万千瓦）
	角点
	北纬（度分秒）
	东经（度分秒）

	阳江近海深水场址一
	800
	500
	1
	21°4′08.40″
	111°27′10.80″

	
	
	
	2
	21°7′30.72″
	111°39′52.20″

	
	
	
	3
	20°47′42.72″
	111°39′52.20″

	
	
	
	4
	20°42′43.92″
	111°27′10.80″

	阳江近海深水场址二
	320
	200
	1
	21°12′50.40″
	112°10′01.20″

	
	
	
	2
	21°12′50.40″
	112°17′06.00″

	
	
	
	3
	21°0′25.20″
	112°17′06.00″

	
	
	
	4
	20°57′18.00″
	112°14′38.40″

	
	
	
	5
	20°57′18.00″
	112°10′01.20″

	合计
	1120
	700
	
	
	


注：场址实际建设装机容量根据具体工程技术论证确定。

四、项目建设

（一）开发时序。

根据规划内项目前期工作进度、场址风能资源状况、工程建设条件、接入系统条件、环境影响、财务评价等因素，综合比选确定海上风电项目开发时序。近期主要推进近海浅水区海上风电开发建设；近海深水区场址离岸距离较远且水深较深，可能对航道、港口、军事等有影响，且存在海上风电基础、海缆送出等技术瓶颈，经济性相对较差，待技术成熟后，远期开发建设。
——2017年：继续建设珠海桂山海上风电项目一期（12万千瓦）；确保阳江南鹏岛（共70万千瓦，其中一个项目为40万千瓦，另一个项目为30万千瓦）、湛江外罗一期（20万千瓦）、阳江沙扒一期（共60万千瓦，分为两个30万千瓦的项目）等5个海上风电项目全面开工建设。

——2018年：重点推进揭阳靖海（15万千瓦）、揭阳神泉（75万千瓦）、汕头洋东（25万千瓦）、惠州港口一期（40万千瓦）、阳江沙扒二期（40万千瓦）、汕头勒门（一）（35万千瓦）、汕头勒门（二）（35万千瓦）、汕尾后湖（50万千瓦）、珠海金湾（30万千瓦）、湛江外罗二期（20万千瓦）等海上风电项目。

——2019年：重点推进汕头海门一期（30万千瓦)、汕尾甲子(90万千瓦)、湛江徐闻(60万千瓦)、珠海桂山二期（8万千瓦）等海上风电项目。

    ——2020年：重点推进阳江沙扒三期（130万千瓦）、惠州港口二期（60万千瓦）、汕头海门二期（60万千瓦）、湛江新寮（20万千瓦）等海上风电项目。开展近海深水区项目试点建设（215万千瓦）。
    ——2021-2030年：加快推进“十三五”期间开工建设项目； 根据海上风电技术发展水平和开发建设经济性，按照“成熟一批、开发一批”的原则，逐步开发建设近海深水区场址。
（二）电网配套。

粤东和粤西海域规划规模较大且场址海域相对集中，应分析大规模的风电场接入对系统安全稳定、系统调峰等的影响，结合风电出力特性和区域电力供需形势制定电力送出方案，合理选择陆上集控中心位置和接入电压等级，集中集约统筹考虑输电通道建设,补强阳江电网、汕头电网、揭阳电网、汕尾电网、惠州电网、湛江电网等电力送出薄弱环节。其中：

1.集群海上风电项目应综合远近开发时序，由发电企业联合开展海上风电群输电规划专题研究，明确电力消纳方向，确定风电场接入电压等级和电网送出通道需求。
2.发电企业应编制项目接入系统专题报告、电能质量专题报告，明确电网配套建设方案、系统运行对风电场电气设备的要求和配置无功补偿装置的合理规模。
3.电网企业应重视海上风电场并网后对系统安全稳定水平、电能质量水平、系统调峰等因素的影响，做好接纳海上风电场电力的工作，开展电网配套工程建设，优化调度运行管理，保障海上风电电力消纳。
我省近海浅水区海上风电场项目电力送出方向安排见表6。 

表6  广东省近海浅水区海上风电场项目电力送出方案

	序号
	项目
	装机容量
	电力送出
	海缆登陆点
初步考虑

	
	
	（万千瓦）
	
	

	1
	珠海桂山海上风电场项目一期工程
	12
	接入220kV吉大站
	珠海市香洲区

	2
	湛江外罗海上风电场项目一期工程
	20
	接入220kV闻涛站
	湛江市徐闻县

	3
	阳江南鹏岛海上风电项目
	70
	接入阳江南部电网
	阳江市阳东县

	4
	阳江沙扒海上风电场项目一期工程
	60
	接入阳江南部电网
	阳江市阳西县

	5
	揭阳靖海海上风电项目
	15
	接入揭阳南部电网
	揭阳市惠来县

	6
	揭阳神泉海上风电项目
	75
	接入揭阳南部电网
	揭阳市惠来县

	7
	汕头洋东海上风电项目
	25
	接入汕头北部电网
	汕头市澄海区

	8
	惠州港口海上风电场项目一期工程
	40
	接入惠州南部电网
	惠州市惠东县

	9
	阳江沙扒海上风电场项目二期工程
	40
	接入阳江南部电网
	阳江市阳西县

	10
	汕头勒门海上风电项目
	70
	接入汕头南部电网
	汕头市濠江区

	11
	汕尾后湖海上风电项目
	50
	接入汕尾东部电网
	汕尾市陆丰县

	12
	珠海金湾海上风电项目
	30
	接入珠海电网
	珠海市金湾区

	13
	湛江外罗海上风电场项目二期工程
	20
	接入湛江南部电网
	湛江市徐闻县

	14
	汕头海门海上风电场项目一期工程
	30
	接入汕头南部电网
	汕头市潮南区

	15
	汕尾甲子海上风电项目
	90
	接入汕尾东部电网
	汕尾市陆丰县

	16
	湛江徐闻海上风电项目
	60
	接入湛江南部电网
	湛江市徐闻县

	17
	珠海桂山海上风电场项目二期工程
	8
	接入珠海电网
	珠海市香洲区

	18
	阳江沙扒海上风电场项目三期工程
	130
	接入阳江南部电网
	阳江市阳西县

	19
	惠州港口海上风电场项目二期工程
	60
	接入惠州南部电网
	惠州市惠东县

	20
	汕头海门海上风电场项目二期工程
	60
	接入汕头南部电网
	汕头市潮南区

	21
	湛江新寮海上风电项目
	20
	接入湛江南部电网
	湛江市徐闻县


注：具体项目接入系统方案根据接入系统专题报告论证确定。

五、产业发展

通过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建设，以我省海上风电装备制造骨干企业为龙头，带动我省风电研发水平提高和装备制造及服务业发展，促进我省海上风电装备制造骨干企业做强做大。在阳江市建设海上风电产业基地，在粤东建设海上风电运维、科研及整机组装基地，在中山市建设海上风电机组研发中心，形成集海上风电机组研发、装备制造、工程设计、施工安装、运营维护于一体的风电全产业链，将我省海上风电产业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

（一）推动风电技术进步。

适应我省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的需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依托明阳集团中山风电产业基地建设海上风电机组研发中心，组织开展联合研究，加强大型海上风电机组关键技术攻关，开展风电机组抗台风、防盐雾等相关技术攻关，支持建设南海台风多发海域试验风场，不断提升风电机组研发制造技术水平。鼓励风电开发企业、研究机构积极开展移动测风、漂浮式海上风电基础、远距离海上风电输电方式、海上风能与波浪能潮流能综合利用、海上风电开发的环境影响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相关实验示范项目建设，推动深水海上风电项目开发建设。支持中能建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建设省级乃至国家级海上风电创新平台，开展产业决策咨询、勘察设计技术研究、试验检测技术研究、海上升压站、施工平台技术研发、运行维护大数据等工作。鼓励相关企业参与制订国家海上风电行业相关技术标准，为海上风电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

（二）促进装备制造业做强做大。

加快形成以海上风电机组整机制造、钢结构加工和海装装备制造为中心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支持我省骨干风电机组设备制造、钢铁、船舶制造、大型钢构企业做大做强。以整机制造带动零部件产业发展，提高风电机组发电机、叶片、齿轮箱、大型铸锻件和焊接件等关键零部件的制造能力，加强控制系统、逆变系统设备研发制造。全面提升我省海上风电机组塔筒、基础钢结构、附属海工钢构、海上升压站系统集成、专用施工船机和运维船舶等的制造水平。

建设阳江海上风电产业基地，重点发展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业，主要生产5.5兆瓦、7兆瓦和10兆瓦及以上整机、配套叶片，以及包括风电机组塔筒、基础导管架、基础钢管桩、漂浮式基础、海上升压站等相关部件，到2020年形成300台套5兆瓦及以上风电机组整机、叶片和塔筒规模的产能；配套建设风电装备吊装及基建码头、运维基地，规划到2020年整个产业基地实现产值500亿元。依托优良的港口航运条件，在粤东选址建设海上风电运维、科研及整机组装基地，为海上风电工程建设、运营维护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支撑我省海上风电规模化持续开发。

完善开发服务体系。

    鼓励我省风电装备制造骨干企业、风电开发企业、研究设计单位、海工装备和施工企业加强合作，构建产业联盟，打造服务平台，形成系统合力，共同推进海上风电开发，形成行业全产业链发展。完善人才培训体系，发展风电建设服务队伍。支持相关设计研究机构做优、做强海上风电咨询设计研究平台，为海上风电开发项目业主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 

六、环境保护

海上风电开发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施工建设期对场址海床开挖、打桩所形成的扰动、噪音等对海洋生物的影响，投产运营期风电机组的运行及其产生的噪声等对鸟类迁徙、海洋生态造成的影响等。海上风电开发应采取有效措施将其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实现海上风电开发和海洋生态保护双赢。
（一）与相关规划的衔接。

1. 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纲要》的衔接。
2007年10月，国家环境保护部颁布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纲要》（环发〔2007〕165号）明确：积极推广沼气、风能、小水电、太阳能、地热能及其他清洁能源，解决农村能源需求，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发展有益于区域主导生态功能发挥的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产业，鼓励使用清洁能源。
本规划可推动广东省海上风电的开发和建设，实现我省能源体系向清洁、低碳方向的转变，有利于我省近海环境保护，符合《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纲要》导向。
2. 与《广东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的衔接。
2016年9月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发布的《广东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粤环〔2016〕51号）明确：实行煤炭消费总量中长期控制目标责任管理，到2020年，珠三角地区煤炭消费控制在8545万吨以内。优化能源结构，建立完善风电、太阳能发电、核能发电、水电等清洁低碳电力优先接入电网制度，实施火力发电绿色调度。
风力发电属于《广东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引导的能源发展方式，本规划的实施有利于广东省能源结构的优化。

3. 与《广东省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衔接。
2017年12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复的《广东省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在优化开发区域加快发展海洋风电产业，在重点开发区域大力发展海洋风电产业，在限制开发区域积极有序推进海上风电产业，到2020年在35米以下水深的近海浅水区规划建设装机容量985万千瓦，优先保障1576平方公里海域使用需求；同时提出远期逐步开发粤东、粤西35-50米水深的近海深水区海上风电场。

本规划建设的海上风电场场址均在《广东省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开发区域中。

4. 与《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的衔接。

2012年11月，国务院批复的《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明确：支持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遵循深水远岸布局原则，科学论证和规划海上风电，发展与农渔区可兼容的近岸海域海上风电，促进海上风电与其他产业协调发展。

本规划的各海上风电场场址符合《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

5. 与《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的衔接。
本规划的各海上风电场场址，均对广东省人民政府2017年9月29日批复的《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范围进行了避让，海上风电场址选址符合《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规定。在实施规划建设海上风电项目海底送出工程时，严格按照《国家海洋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海上风电用海管理的意见》有关要求，对规划建设海上风电项目较多的地区，统一规划海上送出工程输电电缆通道和登陆点，集约节约利用海域和海岸线资源；如需要穿越海洋生态红线区，按照《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规定，从海洋生态限制类红线区穿越，严禁从禁止类红线区穿越。

6. 与《广东省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
2017年10月2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与国家海洋局联合印发《广东省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指出：按照以海定陆的原则，以海洋主体功能为基础，实施岸段分类管控，协调海陆主体功能对接。

本规划的各海上风电场场址，均符合有关规划、区划要求，在实施海上风电场海缆路由及海缆登陆点建设时，严格遵照《广东省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相关要求进行选线选点。
（二）环境影响评价。

1.对鸟类的影响。
鸟类迁徙路线上的风电场会给鸟类迁徙带来威胁，候鸟迁徙路线中的风电场年撞鸟概率约为0.0015%-0.009%。
2.对海洋生物的影响。
风电机组基础施工时桩基范围内的开挖、打桩、基床浅层淤泥整平和海底电缆敷设时均会损伤底栖生物，施工产生的泥沙悬浮造成海水中悬浮物浓度过高会使部分浮游生物致死，但施工结束后，水体中悬浮物含量会很快恢复。同时，当悬浮物浓度不超过200m/L，对鱼类的影响将在施工结束后逐步消失，而且鱼类具有游离能力，可以逃避到无害海域。 

3.对渔业资源的影响。
风电机组基础打桩、基床浅层淤泥整平和海底电缆敷设过程中引起局部海域悬浮物浓度提高，悬浮的泥沙颗粒物对鱼类有影响。

4.对渔业生产的影响。
为保障风电场安全运行，风电场场区范围内和海底电缆两侧一定海域范围内严禁各类船舶抛锚、捕捞等作业活动。风电场会造成渔业生产和渔业养殖海域面积减小，渔业产值受到相应损失。
5.噪声影响。
风电场建设期间会在水中以及海床产生高强度的施工噪声，当海洋中人为噪声足够大并且鱼类相对靠近声源时，会造成鱼类死亡或者听力丧失，但其影响是短期的，随着施工结束而停止。风电场运行期间风电机组的运行噪声的影响是长期的，虽然噪声强度并不能够导致鱼类听觉的损伤，但会引起鱼类行为上的反应。

6.近岸海洋动力环境影响。
风电场的建设对大范围潮流场的影响很小，但风电机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局部海底地形，造成基础周围局部海域的水流流向和流速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对周围环境不会产生严重影响。

风电场在区域海域内呈点状分布，风电机组间距较大。由于底流在基础周围产生涡流，将海底泥沙搅动悬浮带走，使该区域的冲淤情况发生改变，但影响范围较小，冲刷深度也较浅。
（三）环境保护要求。

1.合理布局选址。
风电场选址避开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避开海洋特别保护区的重点保护区、生态与资源恢复区，以及增殖放流区、滩涂湿地等鸟类集中栖息地及鱼类等的洄游通道及“三场”（产卵场、索饵场和越冬场）等。场址需要保证预留宽度在5千米以上的迁徙通道。海上风电场海底电缆路由选择应尽可能避开敏感目标，使电磁辐射影响降低。

2.优化设计方案。
合理布局风电机组位置，留下鸟类穿越通道，将叶片尖端涂成警示色，减少鸟类碰撞风电机组的概率。

3.优化施工方案。

合理安排风电场施工期作业顺序，海底电缆铺设和桩基础施工应避开渔业敏感季节。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桩基础施工过程中泥浆遗漏，分类集中处置施工产生的淤泥、钻屑等废弃物和泥浆、含油污水、生活污水等废水。同时，桩基础施工时采用气泡帷幕等屏蔽措施，降低施工噪声。 
4.做好生态修复和环境监测。

项目业主要编制生态修复方案，在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开展物种放流等生态修复活动，做好海洋生态修复和跟踪评估工作，保护海上生态环境。

七、投资和效益估算
（一）投资估算。

2020年我省建成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以上，总投资360亿元以上，2030年建成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约3000万千瓦，总投资约5400亿元以上。 

（二）效益估算。

按照到2030年全省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约3000万千瓦的发电量测算，可节约标煤约2603万吨左右；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6920万吨，减少硫化物（以燃煤电厂脱硫后为标准）排放约1万吨，环境和社会效益显著。

八、组织实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

省海上风电开发建设专责协调小组负责统筹推进全省海上风电发展工作，推动规划实施，协调解决海上风电开发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推动海上风电加快发展。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专责协调小组日常工作，会同有关市、有关部门，根据海上风电发展规划组织制定开发方案，明确项目清单、问题清单和责任清单，并充分与部队有关方面沟通协调，争取部队有关单位积极支持海上风电项目建设。海洋、海事、航道、国土等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积极主动服务项目业主推进项目审批相关工作；各有关地级以上市政府统筹本市海域范围内海上风电开发工作，积极协调解决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督促项目业主规范有序推进项目开发。项目业主积极推进项目前期工作，落实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开发要求，落实安全生产和海洋生态监测保护相关措施，确保项目按计划建成投产。电网公司根据海上风电规划和开发方案，适时开展配套电网规划设计，及时安排送出工程建设，落实海上风电消纳市场，确保海上风电项目并网运行安全可靠。
（二）落实扶持政策。

    明确海上风电功能定位，在我省海洋功能区划中增加海上风电开发功能区。落实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电网企业要全额收购符合并网技术标准的海上风电上网电量。落实税收优惠，包括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所得税“三免、三减半”、增值税抵扣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等优惠。落实可再生能源基金补贴政策。加强资金支持，充分有效利用省现有的财政相关专项资金支持海上风电及产业发展，研究建立风电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支持海上风电技术研发、风电产业基地建设、产业化示范项目、重大装备、标准体系建设、人才引进等。加强银企对接，鼓励金融机构对海上风电开发企业和对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先进、具备市场竞争优势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提供便捷的金融融资服务。支持风电骨干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用于扩大生产规模、加强技术研发和生产设备引进等。
（三）创新监管方式。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制定简化广东省海上风电开发建设审批流程的措施，加快海上风电项目审批速度。相关职能部门要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明确公开各自领域的审批事项清单和审批流程，简化手续流程，持续取消和下放相关审批事项，建立审核审批绿色通道，全面推行并联审批。对建设、运营的事中事后全过程加强监管，督促海上风电项目业主注重工程质量，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通航安全、生态环境监测保护措施，确保海上风电开发过程中的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措施“三同时”。定期开展检查，评估检查监测结果，指导监督项目改进防范措施。
（四）加强实施评估。

加强海上风电信息统计体系建设，建立海上风电生产及并网运行、风电技术装备等信息收集、统计管理机制，及时掌握风电产业发展动态。加强海上风电发展的形势分析工作，根据海上风电信息统计，定期评估规划实施情况，建立年度海上风电发展状况分析报告制度，掌握海上风电规划实施进展情况，剖析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评估政策的效应和不足。根据规划执行情况，适时对规划目标进行动态调整，适时调整完善相关政策，使规划更加科学和符合实际发展需要，引领我省海上风电科学有序发展。
附表      

                   广东省海上风电规划场址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划容量

 （万千瓦）
	总投资（亿元）

	
	合计
	6685
	12033

	一
	近海浅水区
	985
	1773

	1
	汕头洋东海上风电场
	25
	45

	2
	汕头勒门海上风电场
	70
	126

	3
	汕头海门海上风电场
	90
	162

	4
	揭阳靖海海上风电场
	15
	27

	5
	揭阳神泉海上风电
	75
	135

	6
	汕尾后湖海上风电场
	50
	90

	7
	汕尾甲子海上风电场
	90
	162

	8
	惠州港口海上风电场
	100
	180

	9
	珠海桂山海上风电场
	20
	36

	10
	珠海金湾海上风电场
	30
	54

	11
	阳江南鹏岛海上风电场
	70
	126

	12
	阳江沙扒海上风电场
	230
	414

	13
	湛江外罗海上风电场
	40
	72

	14
	湛江新寮海上风电场项目
	20
	36

	15
	湛江徐闻海上风电场项目
	60
	108

	二
	近海深水区
	 5700
	 10260

	1
	粤东近海深水场址一
	230
	414

	2
	粤东近海深水场址二
	1420
	2556

	3
	粤东近海深水场址三
	750
	1350

	4
	粤东近海深水场址四
	540
	972

	5
	粤东近海深水场址五
	660
	1188

	6
	粤东近海深水场址六
	1400
	2520

	7
	阳江近海深水场址一
	500
	900

	8
	阳江近海深水场址二
	200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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